
 

渤海财险附加天津地区公估人保险条款 

  

经双方同意，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，可以指定双方认可的依法具有执业资格的

公估机构，对损失进行合理的评估，由此发生的理算费用，由保险人承担。 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 

 


